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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CHENMING PAPER HOLDINGS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12)

累計新增債務逾期及訴訟情況

本公告乃由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條以
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11月19日、2025年1月23日、2025年2月28日、2025
年3月31日、2025年4月11日、2025年5月23日及2025年8月29日之公告（「該等公
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累計債務逾期、訴訟和仲裁事項。除文義另有
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累計新增債務逾期情況

為妥善化解債務風險，本公司積極與債權人溝通協調，落實降息、展期、調整還
款週期等償債方案。截至2026年3月30日，本集團累計逾期債務金額較2025年3月
31日的累計逾期債務金額增加人民幣164,367.78萬元，佔本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
淨資產的181.86%，債務逾期餘額為人民幣511,992.28萬元。逾期債務類型涉及流
動貸款、項目貸款、供應鏈融資、設備融資，已訴到期票據，債權人包括銀行、
融資租賃公司、保理公司及供應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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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新增訴訟情況

截至2026年3月30日，本集團因債務逾期、合同履行糾紛等原因，累計發生
訴訟案件較2025年8月29日的累計訴訟案件新增239件，涉案金額合計人民幣
226,021.37萬元，佔本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比例上升至250.07%，累計新
增訴訟情況如下：

類別 案由 案件數量 涉案金額 進展階段
（人民幣萬元）

本公司作為原告 租賃合同糾紛 1 1,824.53 待判決1件。

本公司作為被告金融機構 融資合同糾紛 5 168,640.73 待判決3件， 
達成和解2件。

非金融機構 融資合同糾紛 2 19,148.66 立案訴訟階段1
件；待判決1件。

非金融機構 供應商合同糾紛
工程合同糾紛

231 36,407.45 已判決86件， 
待判決145件。

合計 239 226,021.37

對本公司的影響及措施

1. 目前本公司已與絕大多數金融機構及債權人達成債務展期、降息、重組及和
解事宜。下一步本公司將逐一對接尚未達成債務解決方案的金融機構及債權
人，結合本公司經營及資金情況，制定協商方案，強化資金運營保障債務履
約，通過多渠道籌措資金，有序化解存量債務風險。

2. 針對相關訴訟案件，當前部分涉訴案件已達成和解，剩餘部分案件本集團正
通過溝通談判、積極應訴、與債權人達成和解等方式妥善推進解決，本公司
將依據會計準則的要求及案件實際進展情況進行相應會計處理，具體以公司
經審計的財務報告為準。

3. 當前本公司各生產基地已實現全面復產復工，本公司將加強全流程降本增效
和全方位新產品開發，持續優化產品結構，集中資源發展優勢品類，持續改
善經營性現金流，妥善解決債務逾期和訴訟問題，推動企業持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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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公司將密切關注上述事項的進展情況，並將於適當時候以公佈形式知會其
股東及其他投資者有關上述事宜之任何重大進展及就此提供最新資料。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姜言山
主席

中國，山東
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姜言山先生、李偉先先生、劉培吉先生、孟峰先生和
朱艷麗女士；非執行董事為宋玉臣先生及王穎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志元
先生、羅新華先生、萬剛先生及孔鵬志先生。

* 僅供識別


